
基本医疗手工报销业务指南 

 

1. 报销条件 

因特殊原因未能持社保卡就医进行实时结算，现需将未能实时结

算的报销材料送往各区县医保中心进行报销的业务。 

 

2. 办理方式： 

请联系对应业务部门或前往 FESCO 服务大厅办理。 

 

3. 所需材料 

门诊报销： 

1. 收费票据（有医院章）； 

2. 收费明细清单； 

3. 药品处方（无药费不用提供）； 

4. 未持卡结算原因证明（临时卡）或情况说明（需盖公司章）； 

5. 急诊诊断（普通门诊不用提供，有诊断章）； 

6. 急诊病历（普通门诊不用提供）； 

7. 外伤说明，病历（非外伤不用提供）； 

8. 出差证明或探亲证明（本市就医或异地安置不用提供，需盖公

司章）。 

注：收费票据、收费明细、药品处方、病例等要一一对应。 

 



住院报销: 

1. 收费票据（有医院章）； 

2. 住院汇总明细清单（有医院章）； 

3. 诊断证明（有诊断章）； 

4. 住院病历； 

5. 全额结算证明（仅限北京地区医院提供）； 

6. 未持卡结算原因证明（临时卡）或情况说明（需盖公司章）； 

7. 外伤说明（非外伤不用提供）； 

8. 出差证明或探亲证明（本市就医或异地安置不用提供，需盖公

司章）。 

 

注意事项： 

1. 已结算的收费票据，无法报销，请勿提交。 

2. 手工报销请在发生费用的年度内申报完毕，最终以各区医保中心

发布的当年度报销受理时限为准。 

3. 进行医疗手工报销所提供的收费票据、药品处方、明细清单、诊断

证明、病历等均不允许涂改。 

4. 有商保的员工，请自行复印并保存好单据复印件，以便商保报销使

用。 

5. 若票据丢失，请提供《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丢失医疗费用

票据核对证明》（附件一）（附件一由医院出具）、《丢失医疗费用票

据补支申请》（附件二），并于次年 4 月进行申报。 



6. 北京市定点医疗机构查询链接： 

http://ybj.beijing.gov.cn/2020_zwfw/2020_bmcx/202002/t2020021

7_1644107.html 

7. 北京市医保药品报销范围查询链接：

http://ybj.beijing.gov.cn/2020_zwfw/2020_bmcx/202002/t2020021

7_1644109.html 

8. 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查询链接：  

http://ybj.beijing.gov.cn/2020_zwfw/2020_bmcx/202004/t2020040

9_1798870.html 

 

咨询电话：400-80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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